
新世紀，新挑戰（三）更新的禱告
經文：路3:21-22; 可1:35-39; 路9:28-36; 11:1-13; 太6:5-13; 路22:39-46; 

23:34,46

一．主禱告是合乎父神的旨意，所以天開了。宣告這是神的愛子，祂所喜悅的

(路3:20-21)。

二．禱告是尋求父神指示工作的重點，就是傳天國的福音，並立刻去遵行(可

1:35-39)。

三．禱告是求神的國和義，父名得榮耀，父旨遵行在人心(太6:5-13)。

四．禱告是明白神所定救贖的事，並絕對順服(路9:28-36)。

五．禱告是否認自己的意思，單成就父神的意思(路22:39-46)。

六．禱告是為罪人求赦罪之恩(路23:34)。

七．禱告是將靈魂交託神(路23:46)。

結論：

今日信徒的禱告與未信者一樣，多求物質，地上的事；甚至強迫神聽我們

的要求，作我們所歡喜的事(太6:25-34)。禱告的生命必須更新，當效法主耶

穌禱告的生活，而不是某派靈修學者的理論或所提倡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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